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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文件名称_Z]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886115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8860474][bookmark: _Toc745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8859012][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1037][bookmark: _Toc9886077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3617][bookmark: _Toc17233333]1　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档案馆馆藏档案对外查阅利用服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保障、服务形式、安全管理及服务创新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其他类型档案馆及档案机构参照使用。

[bookmark: _Toc98859013][bookmark: _Toc98860475][bookmark: _Toc3265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591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9863][bookmark: _Toc98861159][bookmark: _Toc9886077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23647-2009 自助服务终端通用规范
GB50033-201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32168-2015 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规范
GB/T 10001.1-202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50034-202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DA/T 84—2019 档案馆应急管理规范
DA/T 76—2019 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标准
JGJ 25-2010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建标103-2008  档案馆建设标准
[bookmark: _Toc98861160][bookmark: _Toc98860777][bookmark: _Toc98859014][bookmark: _Toc7432][bookmark: _Toc17953][bookmark: _Toc98860476][bookmark: _Toc7807]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利用 access and use
利用者以阅览、复制、摘录等方式使用档案的活动。
[来源：DA/T 1-2000，7.1]
3.2
利用服务 access and use services
档案馆为利用者提供档案查阅、利用的活动。
3.3　
档案查阅中心 archives access center
档案馆为满足单位及个人依法利用档案的需求，集中提供档案咨询、查阅、复制等专业服务的场所。
3.4
检索工具 finding aid
用于存储、查找和报道档案信息的系统化文字描述工具，是目录、索引、指南等的统称。
[来源：DA/T 1-2000，6.10]
3.5　
开放 opening
档案馆按照法定权限，将形成时间达到一定期限、无需限制利用的馆藏档案，经法定程序后向社会公开提供利用的活动。
[来源：DA/T 1-2000，7.2]
3.6
咨询服务 reference service
档案馆为利用者答复询问、提供指导并协助其利用档案的服务。
[来源：DA/T 1-2000，7.4，有修改]

[bookmark: _Toc9021]4  总体原则

4.1  依法依规原则
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等前提下，遵循档案、保密、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法规，合法合规有序开展档案利用服务。
4.2  为民服务原则
档案利用服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积极开发档案资源、拓展利用渠道，简化手续、优化流程，积极回应各方面的查档用档需求。
4.3　档案安全原则
档案馆通过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安全防护措施，构建档案实体、信息和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确保档案利用服务全过程安全。
4.4　服务提升原则
档案馆积极适应新场景、新需求，应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在档案服务领域、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方面开拓创新，更好发挥档案的价值与功能。

5　  基础保障

5.1  服务场所
5.1.1  档案馆设置集中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的档案查阅中心。档案查阅中心位置应便于利用者到达，标识设置明显、导引清晰、布局合理，环境安静整洁。
5.1.2  档案查阅中心功能区域一般包括：登记接待区、自助查阅区、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区、目录查阅区、开放档案查阅区、未开放档案查阅区、涉密档案查阅区、缩微档案查阅区、音像档案查阅区、实体档案暂存区。规模较小的档案馆可合并设置，涉密档案阅览区应符合相应保密要求。具备条件的档案馆可设置利用者休息区，提供物品寄存、饮水、简餐等基本公共服务。
5.1.3  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查阅中心面积一般不低于200㎡或同时满足40人现场查询利用的需求，市县级不低于100㎡或容纳20人同时现场查询利用需求。
5.2   设施设备
5.2.1　档案查阅中心应具备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配备无障碍设施及必要的安全、消防、卫生等防护设备，符合GB50033-2013、JGJ25-2010、DA/T 76—2019及GB/T 50034-2024的相关要求。
5.2.2  档案查阅中心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视频监控应覆盖档案利用区域且保存时间不低于3个月。档案馆可在进馆入口处设置安全检查设备，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5.2.3  档案查阅中心可根据功能定位及规模，合理配备查阅利用服务相关设施设备，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档案查询系统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如计算机、身份证阅读器、高拍仪、扫描仪、复印机、打印机、纸张、笔、书立架等档案查询利用辅助物品；
——轮椅、拐杖、老花镜、放大镜等适老化及辅助设施设备，以满足老年人、残障人士等人群的查询利用需求；有条件的档案查阅中心可配备常见急救药品、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应急医疗设备。
——有条件的档案馆可为视听障碍人员、少数民族或外籍人士等利用者提供相应的沟通、阅读、翻译等辅助服务设备。
5.3  人员配备
5.3.1  档案馆根据馆藏档案数量、利用流程、利用人次、服务时间、安全管理等情况，配备利用服务岗位专职人员，数量一般不低于2人。
5.3.2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及档案利用服务规定，熟悉馆藏档案资源和档案利用服务系统，能精准响应利用者需求。
5.3.3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信息判断、综合分析能力，应具备一定的安全应急能力，合理处置档案利用服务中的突发状况。
5.3.4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提前完成环境、设备及系统的检查和准备工作，保障准时服务。服务时间内应确保查阅中心有人在岗，服务人员暂离岗位时须放置相关标识。

[bookmark: _Toc5460]6  服务形式

6.1  利用范围
6.1.1  开放档案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
6.1.2　未开放档案
[bookmark: _GoBack]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申请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档案馆应对利用申请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核，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见附录A），决定是否提供利用，必要时应征求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意见。
6.1.3  捐献、寄存档案  
档案馆应遵守捐献、寄存档案协议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征求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档案馆提供利用应维护捐献者、寄存者的合法权益。
6.1.4  其他资源
档案馆馆藏资料、档案编研成果等经开放审核后可提供利用。
6.2  利用方式
6.2.1  阅览
档案馆可提供档案原件、复制件或电子档案的阅览。
6.2.2   摘录
档案馆可为利用者提供手抄、计算机录入、系统辅助摘抄等多种方式记录档案内容。
6.2.3   复制
6.2.3.1　档案馆可利用复印、缩微摄影、拷贝、扫描、仿真、拍摄、印刷等手段，生成与档案原件内容相同的复制品，提供多种档案复制方式。
6.2.3.2　档案馆依据国家或本馆规定，履行档案复制审批手续并代为开展档案复制工作。复制数量和方式，由档案馆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6.2.4   公布
档案馆通过公开出版、公开传播、展览展示等形式，依法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全部或部分原文，便于提供利用。
6.3  服务要求
6.3.1  档案馆应加强馆藏档案资源的整理和数字化等工作，为档案利用提供基础条件。积极推动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积极构建覆盖广泛的民生档案资源体系，提升档案利用资源数量和水平。
6.3.2  档案馆应在官方网站及档案查阅中心醒目位置，面向社会公开查阅利用服务的相关政策规定、办事指南、注意事项等内容。
6.3.3  档案馆应通过适当方式，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档案馆指南》、全宗名册、开放目录、专题目录、人名索引等检索工具，为利用者提供便捷有效的查阅利用服务。
6.3.4  档案馆应建设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系统，为档案查阅利用服务提供平台支撑。具备条件的档案馆可在互联网、政务网、局域网等不同网端，有序开展开放档案查询、阅览以及档案利用网上办理等业务。
6.3.5  档案馆因特殊情况需暂停正常查阅利用服务，应提前向社会发布公告。
6.4　  现场利用
6.4.1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对利用者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填写利用登记表（见附录B）。可通过系统提供自助登记或预约登记等方式，为利用者提供便利。
6.4.2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根据利用者需求，一次性向利用者告知查档方式、查档流程等内容。
6.4.3　档案馆应及时更新自助查询系统中的开放档案目录，为利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自助查询服务。
6.4.4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根据查档线索，利用各类检索工具，及时、准确地为利用者查询档案。查到档案应快速完成档案推送、调阅等服务，打印、复印一般不低于每人次20页。查询未果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及时告知并做好解释说明。
6.4.5  档案利用服务人员应在纸质复制件上加盖利用专用章；拷贝电子复制件的，应与档案馆签订馆藏档案数字化图像授权使用协议（见附录C），档案馆应在复制件正面加盖不影响正文阅读的微型电子印章或透明立体电子水印。
6.4.6  已受理的查阅利用事项，若在工作日开放时间内尚未办结，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提供服务。
6.5　非现场利用
6.5.1  档案馆通过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手机查档应用、互联网查阅利用系统、电话、信函等方式开展利用服务，也可在档案馆提供跨馆利用服务。
6.5.2  档案馆应创造条件接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建立区域性档案利用服务平台的地区应积极接入全国平台，实现馆际间档案利用互联互通。
6.5.3　档案远程利用申请的身份审核，由受理档案馆承担；档案远程利用申请的利用审核，由目标档案馆负责。符合档案利用规定的，及时办理并告知利用者利用结果。
6.5.4  审批通过后，档案馆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利用者要求，选择合适方式提供档案复制件或档案摘录，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线上提供  通过线上传输、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
——电子证照  采用行政区域内统一的电子证照系统提供；
——邮寄方式  通过邮政、快递等方式提供；
——自取方式  由利用者到档案馆领取。
6.5.5  档案馆通过网络提供档案复制件时，应对档案逐页使用数字水印标识或专用章。档案跨馆进行利用并打印复制件的，应加盖双方档案馆的利用章。
6.6　 利用统计与分析
6.6.1　档案馆应对反映和说明档案及档案工作现象的数量、特征，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
规范、连续开展档案利用统计工作。档案利用服务系统应具备利用信息登记和统计功能，手
工登记利用信息的应及时录入相关数据，确保利用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6.6.2　档案馆可按季度对档案利用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及时收集、宣传典型案例，形成档案利用情况报告，每年度应形成年度档案利用情况综合报告。
6.6.3　档案馆可按比例抽取各类型利用者，通过电话回访、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进行档案利用调研反馈，及时了解、跟进人民群众档案利用需求。
6.6.4　档案馆可根据档案利用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持续改进档案工作，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4778]7　   安全管理

7.1　 实体安全
7.1.1  档案馆应制定实体档案利用安全管理要求，保障实体档案在利用全过程的安全。
7.1.2  已经复印、缩微、翻拍及数字化等复制处理的档案，一般应使用复制件代替原件提供利用。确需利用档案原件，应做好档案出入库登记，不得长时间存放在档案查阅中心。特藏档案或年代久远、珍贵、重要的档案，以及破损严重或正在整理修复的档案，原则上不提供原件利用。
7.1.3  档案原件原则上不外借。确因工作需要外借档案原件的，应制定全流程的安全监管方案，经档案馆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档案外借与档案归还时，档案馆须对档案原件逐件逐页进行检查。若因外借导致档案篡改或伪造、损毁或丢失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7.2　信息安全
7.2.1　档案馆应谨慎设置利用服务系统信息访问权限，建立档案数字资源、利用者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做好信息安全建设，保障档案信息系统和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性、稳定性，确保查询利用系统正常运行。
7.2.2　涉密档案未经解密，原则上不提供利用。确需提供利用的，应履行涉密档案审批程序。利用涉密档案，应在专门的涉密场所、使用专用涉密设备进行。
7.2.3　档案馆应采用技术手段封闭自助查询终端的USB、光驱等端口，加强对手机、计算机等具有拍摄、录音功能等电子设备的管理。
7.2.4　档案馆未经利用者明示同意，不得采集其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特征信息及其他敏感个人信息，采集的个人信息应仅限于身份识别用途。在采集和处理个人信息时，应明确告知利用者采集的信息类型、处理目的与方式、保存期限等，依法妥善保护利用者个人信息。
7.2.5　档案馆需对利用者访问记录、查阅行为日志、利用记录、利用审批记录及各级管理员操作维护日志进行留存，加强对各类利用数据管理和安全保护。
7.3　应急响应
7.3.1　档案馆应建立应急预案，明确安全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及处置措施，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7.3.2　档案馆应建立安全事件监测机制，实时监测档案利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状况；发生安全事件时，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

8　 服务创新

8.1 科技创新  档案馆可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档案利用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
8.2 方式创新  档案馆可针对不同对象与需求类型，拓展档案利用服务领域与场景，创新服务内容与举措，提供精准化优质服务。鼓励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参与档案利用志愿者服务，提供查阅引导、语言翻译、辅助查阅等志愿服务。
8.3 资源创新  档案馆可协同相关部门在出生、学业、就业、婚姻、社保、医保以及市场主体登记、不动产登记、公证、信用等方面档案信息建立资源共享服务，方便利用者查询和利用。
8.4 合作创新  档案馆可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广泛合作，与馆外资源优势互补，形成高质量成果。



附 录 A
（资料性）
馆藏未开放档案利用审批表
编号：    年第    号                                                     日期：
	申请人
	
	身份证/   工作证号码
	

	申请单位
	

	利用目的
	
	利用方式
	打印  复印  摘录  下载 
拍摄  扫描  仿真  其他 

	申请
内容
	（拟使用      全宗档案，共计   件    页，详见附表。）

	经办人
	

	部门意见
	



	分管领导
意见
	




	馆主要负责人意见
	


填表说明：此表仅供各档案馆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调整。

附 录 B
（资料性）
A 
A 
档案（资料）查阅利用登记表
编号：                                              日期：
	姓名
	
	联系
电话
	
	所在单位
或通讯地址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工作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利用目的
	
个人查档：                                                
工作查考：                                                  
学术研究：                                             
其    他：                                             

	是否需要携带档案离境： 是            否

	查阅内容
	


	利用承诺：
一、遵守本馆关于利用馆藏档案的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管理，爱护阅览设备，爱护档案。未经申请核准，不得拍照、录音、摄影，保持安静。
二、在本馆复制，摘录的档案资料，利用目的与申请一致，仅供本人（本单位）使用。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全文公布、出版或向第三方提供、转让，在著述中引用档案，均应注明档案收藏单位，
三、如需以展览、出版、拍摄等形式公布档案，须向本馆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公布。公布时须注明档案保管单位。使用涉及知识产权，个人信息等内容的档案资料，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使用所提供档案资料制作的各种载体出版物（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音像作品等），需向本馆提供2套样本备查。
四、从本馆打印、复制的档案，禁止擅自运送、邮寄、携带出境或者通过互联网传输出境。确需出境的，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五、如违反承诺，将列入不诚信名单，在一定时期内本馆不再提供查档服务。若情节严重者，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依纪查处。               
                      利用人签字：

档案（资料）查阅利用登记表

	查档结果
	查到所需档案   部分查到所需档案   未查到

	利用数量
	
	利用人数
	

	打印（页）
	复印一页）
	拍照（幅）
	扫描（幅）
	拷贝（页）
	其他

	
	
	
	
	
	

	调阅档案（资料）情况

	序号
	档号
	题名
	责任者
	时间
	备注

	
	
	
	
	
	

	
	
	
	
	
	

	
	
	
	
	
	

	
	
	
	
	
	

	
	
	
	
	
	

	
	
	
	
	
	

	
	
	
	
	
	

	
	
	
	
	
	

	
	
	
	
	
	

	
	
	
	
	
	

	
	
	
	
	
	

	
	
	
	
	
	

	
	
	
	
	
	


填表说明：此表仅供各档案馆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调整，鼓励使用系统对本表进行自动填写。
附 录 C
（资料性）
馆藏档案数字化图像授权使用协议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使用甲方馆藏档案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规定，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授权乙方在××××中使用附件所载    件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图像。本许可为非专有许可，甲方在授权乙方使用上述档案的同时，仍可授权他人使用上述档案。
二、乙方须尊重甲方馆藏档案档案资料的历史性，保证以合理适当的方式使用档案资料。
三、乙方在××××中使用甲方提供档案的，须在该档案图像旁注明“档案由××××提供”或“原件保存在××××”。如乙方为宣传之目的，需在宣传介绍文件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展板、宣传册、网站）中使用本协议所涉     件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图像或其复制件、打印件的，应在该数字化图像或其复制件、打印件旁边注明“档案由××××提供”或“原件保存在××××”。
四、甲方提供的此部分档案，乙方仅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使用，不得为约定用途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复制、展览、出版、刻印光盘、互联网宣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或传播本协议所约定的档案数字化图像，也不得将此部分数字化图像交予第三方、或许可第三方以任何方式使用此部分数字化图像。如乙方有违反本条约定的行为，除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件档案人民币××××元。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协商解决。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附则
1.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附件×××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附件：×××利用档案图像清单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参 考 文 献
[1] DA/T 1-2000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2] DA/T 58-2014 电子档案管理基本术语
[3]《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7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2号）
[5] 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国档发〔1991〕28号）
[6]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
[7]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令第13号）
[8] 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令第19号）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2

image1.jpeg




